
泰州海陵旭昌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7﹒11”一般起重伤
害事故调查报告

2023年7月11日14时左右，泰州旭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在位于泰州市海陵区城西街道江苏凯

尔特温泉酒店五楼楼顶装修改造过程中发生一起起重伤害事故，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

失约127.82万元人民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号）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泰州市人民政府授权，7月27日，由泰州市应急管理局牵头，

泰州市公安局、总工会、住建局、海陵区应急管理局组成事故调查组，并邀请泰州市纪委监委

（委派海陵区纪委监委）派员参加，对这起事故进行调查。事故调查组聘请相关专家组成专家

组对事故进行技术鉴定。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

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专家论证、综合分析，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

提出了对有关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提出事故防范及整改措施建议。



经调查认定，泰州海陵旭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7·11”一般起重伤害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

责任事故。

一、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和相关单位人员概况

1.建设单位：江苏凯尔特温泉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尔特公司），略。

2.施工单位：泰州旭昌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旭昌装饰），略。

旭昌装饰未取得相应资质。

3.缪某红，自然人，略。

（二）工程情况

2023年4月28日，凯尔特公司与旭昌装饰签订《装饰工程施工合同》，旭昌装饰以包工、部

分包料，凯尔特公司提供部分材料方式承包，工程内容：凯尔特公司五楼地面配置石材装饰工

程，五层楼顶装饰面积为1483m2。

（三）安全管理情况

凯尔特公司安排一名人员负责现场施工质量及对接相关工作。旭昌装饰任命张某为该项目

现场负责人并负责现场施工安全，但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凯尔特公司与旭昌装饰在《装饰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第八条明确了双方安全责任：“承包

方进行装饰装修活动，要严格遵守施工安全操作规程，按照规定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和消防措

施，不得擅自动用明火和进行焊接作业，保证作业人员和周围房屋及财产的安全。”

张某宾安排张某联系缪某红（张某宾在路边看见汽车吊上缪某红联系方式）到施工现场吊

运石材，双方未签订合同，张某与缪某红口头约定：吊运一天工资1000元，半天工资500元，每

次吊运结束由张某跟缪某红结算费用。事故发生前，张某已联系缪某红吊运石材5次。

（四）事故现场勘验情况

事故发生于海陵区江州北路与迎春西路交界处的凤城浴场（凯尔特公司所有）楼顶，该建

筑共五层，事故发生时，已完成大部分石材铺设。现场勘验发现，楼顶东北角有一个钢结构小

屋，屋顶未盖屋面瓦，小屋中间位置有一堆大理石材，四周散落很多碎石块，石堆旁边有一个

木质人字梯。现场工人介绍，汽车吊将大理石材从路面吊至楼顶，准备将石材从钢结构屋面吊

放在钢结构小屋中间时，石材发生坠落，坠落的石块破碎后向外飞散，砸到站在人字梯旁边的

沈某根头上。

旭昌装饰吊装作业前未编制专项施工方案。

（五）事故发生经过

5月1日左右，旭昌装饰正式进场施工，至事故发生时，已完成石材铺设80%的工作量。



7月11日，张某联系缪某红到施工工地吊运石材，同时在现场的还有旭昌装饰施工人员沈某

根、徐某喜、徐某、夏某龙和2名女工。上午，缪某红在凯尔特公司南侧吊运石材。下午，张某

安排缪某红到凯尔特公司东侧吊运，2名女工在汽车吊旁负责石材穿扎吊绳并挂钩，张某和沈某

根等4名男工在楼顶负责卸下吊钩并堆放整齐。14时左右，缪某红将石材（每块石材长约90cm、

宽约60cm，一吊石材重约1t）吊至楼顶，张某跨站在小屋正中间人字形木梯上（此时徐某、夏

某龙分别扶着木梯南北两端，徐某喜站在夏某龙后侧，沈某根站在徐某右侧），一边通过放在

屋面钢梁上手机指挥缪某红，一边用手调整石材吊放位置。当石材吊至屋顶离地面约2.6m高

时，石材底部碰到屋面钢梁，张某大声叫“停”，此时吊臂未能立即停下，石材搁住钢梁发生

倾斜失去平衡，随即捆扎石材的塑料绳崩断，石材掉落到地面破碎，碎石块飞溅，砸到沈某

根，沈某根向东仰倒在木梯南侧。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共造成1人死亡。

二、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张某立即拨打了“120”，并通知张某宾。十几分钟后，张某宾等人

及“120”急救车陆续赶到现场，将沈某根送到泰州市人民医院。7月16日，有群众

向“12345”反映该事故情况。

（二）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7月18日23时左右，沈某根经抢救无效死亡。7月24日，旭昌装饰与死者家属达成调解协

议，赔偿人民币（略）（含一次性工亡补偿、精神抚慰金、误工费、护理费等）。

（三）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事故发生后，旭昌装饰有关人员拨打“120”急救电话，积极参与抢救伤员，采取措施保护

事故现场。沈某根死亡后，旭昌装饰与死者家属达成补偿协议。

综合评估：事故发生后，旭昌装饰积极参与抢救；工人死亡后，旭昌装饰及时妥善处理善

后事宜。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旭昌装饰组织吊装作业前未禁止非操作人员进入吊装作业区，未对吊装现场环境进行确

认，石材搁到屋面横梁，导致石材从高处坠落。

原因分析：旭昌装饰违反《建筑施工起重吊装安全技术规范》（JGJ276-2012）相关规定，

吊装作业前未禁止非操作人员入内；违反《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6067-2010）相关规定，未



充分考虑各种危险因素、实际的作业空间环境和地面或基础的适用性等；当作业地点存在或出

现不适宜作业的环境情况时，未停止作业。

（二）间接原因分析

1.凯尔特公司将建筑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的旭昌装饰，违反了《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79号）第七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单位”。

2.旭昌装饰无资质承揽装修装饰工程；未按规定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配备专

职安全管理人员，违反了《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

号）“施工单位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规定。

3.旭昌装饰违反《起重机械安全规程》（GB6067-2010）相关规定，未编制相关制度和起重

作业计划，未考虑和消除起吊作业过程中相关人员站在载荷的危险因素。

四、事故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事故责任单位及处理建议

1.凯尔特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施工单位，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泰

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

定，对其处以罚款。

2.旭昌装饰，无资质承揽装修装饰工程；未按照规定制定相关制度和起重作业计划；未对

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配置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

泰州市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

定，对其处以罚款。

（二）事故责任人及处理建议

张某，旭昌装饰现场负责人，未按照规定对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起吊作业过程

中，未禁止与起吊无关人员进入吊装作业区，对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建议由泰州市应急管理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对其处以罚款。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1.凯尔特公司，应加强工程项目发包的资质审查，不得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资质的单位或

个人；应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协调管理，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2.旭昌装饰，要从事故中深刻吸取教训，不得无资质承揽工程，更不得转包工程项目；要

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健全完善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要加强对现场

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要加强现场作业隐患排查工作，及时制止作业人员违章作业行为，

进一步规范作业人员的操作行为，自觉抵制违章行为。



3.海陵区住建部门，要深刻吸取近年来辖区建筑事故教训，加强指导辖区内相关“小散工

程”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加强对个人装饰装修等类似事故上报培训。

 

 

 

泰州市政府“7·11”一般事故调查组

 


